
編號 捐資人/單位名稱 捐贈日期

捐資項目

(捐贈物品請載明名

稱、數量及時價)

捐贈用途 收據編號

定期辦理公開

徵信(徵信日

期)

是否依指

定用途使

用

1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 114.01.03 現金16,800元
用愛心做朋友助學

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436
115.02.26 是

2 財團法人許金德紀念基金會 114.01.07 現金45,000元 清寒獎助學金
新六中總字第

003440
115.02.26 是

3 樄瀏教育基金會 114.03.25 現金12,000元
113學年度第2學期

清寒學生獎助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03
115.02.26 是

4 徐月娥 114.04.11 現金50,000元
彭水蓮女士紀念獎

助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17
115.02.26 是

5 翔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.04.24 現金44,000元

113學年度第2學期

國中部清寒優秀獎

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28
115.02.26 是

6 財團法人伍福宮董事會 114.06.02 現金5,000元
畢業典禮校務基金

捐款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84
115.02.26 是

7 國立竹東高中 114.06.02 現金1,000元
畢業典禮校務基金

捐款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85
115.02.26 是

 附件三      新竹縣各級學校依公益勸募條例收受捐資及辦理情形調查表

學校名稱：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

起訖日期：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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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國立竹北高中 114.06.03 現金1,000元
畢業典禮校務基金

捐款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86
115.02.26 是

9 新竹縣教育會 114.06.03 現金1,000元
畢業典禮校務基金

捐款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587
115.02.26 是

10 莊碧雯 114.08.28 現金5,000元 教育儲蓄專戶捐款
新六中總字第

003797
115.02.26 是

11 財團法人竹北吳氏教育基金 114.09.24 現金6,000元 高中部獎學金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20
115.02.26 是

12 財團法人竹北吳氏教育基金 114.09.24 現金4,000元 國中部獎學金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21
115.02.26 是

13 財團法人樄瀏教育基金會 114.10.17 現金12,000元
114-1清寒學生獎

助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38
115.02.26 是

14 徐月娥 114.10.21 現金50,000元
彭水蓮女士紀念獎

助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41
115.02.26 是

15 翔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.10.29 現金48,000元

114學年度第1學期

國中部清寒優秀獎

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47
115.02.26 是

16 北院建築師事務所 114.11.07 現金20,000元
竹韻樓校舍落成啟

用典禮捐款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61
115.02.26 是

17 北院建築師事務所 114.11.07 現金2,000元 114年校慶禮金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73
115.02.26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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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新竹高工陳世程校長 114.11.20 現金4,044元
校務基金捐款捐助

輔導處業務用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882
115.02.26 是

19 富邦文教基金會 114.12.24 現金7,800元 助學金
新六中總字第

003915
115.02.26 是

20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社會

公益協會
114.12.29 現金4,000元

115年春節陽光送

暖家訪助學金

新六中總字第

003919
115.02.26 是

備註：表格請自行增減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 (構)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前條第二項之勸募：一、開立收據。二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。三、依指定之用途使

用。」

（一）開立收據：衛生福利部102.12.2衛部救字第1020171403號函說明四「惟為免引發受贈者稅務申報爭議，建議於收據內可註明「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

扣除時，其可申報扣除金額，仍應以稅捐稽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認定之金額為準。」」

（二）公開徵信：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「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勸募團體依本條例第六條辦理公開徵信時，至少每六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基

本資料及辦理情形。前項基本資料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財物、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。」因個資法規定，捐贈人名稱可以簡稱之方式揭露。

（三）依指定之用途使用：依公益勸募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。

二、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，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、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者，依第一項規定辦理，公立學

校並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、其他勸募團體於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許可其設立、立案或監督之機關備查。」請學校主動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

內，查填捐資辦理調查表報本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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